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可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嘉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3731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837號），裁定由受命法

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藍可兒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046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事　實

一、藍可兒是藍淇之女，其未得藍淇之同意或授權申辦信用卡，

以不詳方式取得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及財力證明資料，分別為

下列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

準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

111年12月25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

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

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

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國稅局財產清單上傳至該網頁，以

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無印良品聯名信用卡，而佯裝藍淇

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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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予中信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

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信用卡（下稱甲信用卡）1張。藍可兒得逞後，又承前犯

意，於112年1月24日，在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

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

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

之LINE Pay信用卡、南紡購物中心聯名信用卡，致不知情之

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各1張（均

未開卡），足生損害於中信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

確性。而藍可兒取得甲信用卡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在

附表一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甲信用卡結帳，

並於附表一編號32至34所示之信用卡消費簽單上偽造藍淇之

署押，遞交予特約商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藍淇對於信用

卡消費管理之正確性，且致中信銀行誤認附表一所示之消費

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

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一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

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2年2月10日，在不詳地

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

富邦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

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薪

資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

欲申辦富邦銀行之LINE Points娃娃悠遊卡JTM信用卡，而佯

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

磁紀錄傳送予富邦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富邦銀行承辦

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

0000號信用卡（下稱乙信用卡）1張，足生損害於富邦銀行

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乙信用卡

後，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二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

品或服務，以乙信用卡結帳，致富邦銀行誤認附表二所示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

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二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嗣藍淇

收受富邦銀行之信用卡帳款未清償通知，向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得知遭人冒名申辦信

用卡，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藍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藍可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白承認

（訴字卷第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藍淇於警詢及偵訊時

之證述（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9至52、207至211頁）、

證人即被告之女藍○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37至44頁）

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收受之富邦銀行起訴通知函、告訴人

申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被告與告訴人、藍○圓

之LINE對話紀錄、中信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簡便行文表提

供之中國信託信用卡線上申請專用申請書、中信銀行113年3

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00963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消

費簽單、異動資料、電話錄音及譯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勘驗筆錄、富邦銀行債權管理部112年10月23日個債

字第1120004703號函附之信用卡申請書、富邦銀行金融安全

部113年4月15日金安字第113000027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

細、異動資料等（警卷第13至25、27至32、35至49、55至6

7、73至77頁；偵卷第83至96、115至168、187至202、219、

221至239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能

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能夠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

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

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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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

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

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罪。被告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關係，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非公務機關未於蒐

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各亦該當於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此並無另

設罰則，故仍應依上開各規定論處。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

㈡各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信用卡後多次盜刷信用卡消費等行

為，客觀上雖屬數舉動，惟主觀上各是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

為，客觀上侵害相同法益，犯罪時間、空間上亦有部分重

疊、合致之情況，具有行為之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觀

念，各評價為一行為即足，是被告各是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

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

以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處斷。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

罰。 

　㈡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女關係，被告未徵得告訴人的同意或

授權，竟冒用告訴人名義、濫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申辦信用卡

後消費，嗣因無力清償消費款為告訴人察覺，被告法治觀念

顯有偏差，行為實不足取，應予相當之非難。被告犯後於警

詢、偵查中並未全然坦承犯行，迄本院審理中始全部認罪不

爭，且與告訴人無條件調解成立，此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

移調字第135號調解筆錄以及訊問筆錄（訴字卷第81至82、8

5至86頁）在卷可查，但被告迄今仍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

所示之消費債務，此有本院114年2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訴

字卷第89頁）以及富邦銀行114年1月9日北富銀個授字第114

0000163號函暨甲信用卡消費明細（訴字卷第41頁；偵卷第1

95至196頁）在卷為憑，整體而言，難認被告犯後態度已達

良好程度。又被告罹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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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長期就醫治療等情，有心寬診所診

斷證明書及病歷表（偵卷第61至69頁），身心狀況不佳，並

兼衡被告全部消費金額以及清償情況，與被告之智識程度與

家庭、經濟和生活狀況（詳訴字卷第65至69頁之資料）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所犯2罪之罪

質、手段相同，時空關聯性尚稱緊密，在限制加重原則以及

罪刑相當原則規範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均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犯後雖終能坦承犯行，取得告訴人之宥恕，另有上述特

殊身心狀況，惟因被告並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

債務，坐享犯罪所得，本院認為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不

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沒收　

　　附表一尚有餘款55,911元未清償（偵卷第195至196頁），附

表二尚有87,135元（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

字卷第41頁），合計143,046元（計算式：55,911元＋87,13

5元＝143,046元）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

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沒收。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

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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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一：甲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備註

1 112年1月4日 112年2月7日 吉野樂有 1,160元 分3期付款

2 112年1月9日 112年2月10日 吉野樂有 1,538元 分6期付款

3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7日 阿信精品商行 509元

4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2日 統一超商-凱旋 315元

5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ANN-小安的店 1,500元 分6期付款

6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拓荒者鞋 2,760元 分18期付款

7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4,135元 分24期付款

8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6日 H＆M 1,150元 分6期付款

9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7日 采學髮型 1,418元 分18期付款

10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1,980元 分12期付款

11 112年1月12日 112年1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00元

12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7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 1,132元 分24期付款

13 112年1月18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069元

14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7,000元

1,190元

15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3,081元

16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中信ATM統一鼎亨 5,000元

17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CHAA 1,249元

18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孟龍有限公司 519元

19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1,370元

10,000元

20 112年1月27日 112年2月3日 一卡通加值-統一超商 500元

21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648元

22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730元

23 112年1月28日 112年1月30日 南紡購物中心

399元

590元

3,445元

1,580元

24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5,400元

25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2,800元

26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3日 阿信精品商行 20,000元

01

02

03

04

05

第六頁



附表二：乙信用卡之消費

27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6,590元

28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2,100元

29 112年4月11日 112年4月12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600元 分6期付款

30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4,419元

3,400元

2,723元

3,100元

3,680元

31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7日 網購-91APP 1,788元

32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旺來3C配件-康中店 10,000元 有簽單

33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18,064元 有簽單

34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ANN-小安的店 19,500元 有簽單

合計 172,631元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470元

2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300元

3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1,200元

4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047元

5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3,000元

1,200元

6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1,121元

7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6日 高青FOCUS百貨公司 7,299元

8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永康門市 5,381元

9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1,900元

10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7日 普洛格銀飾精品
5,600元

7,550元

11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6日 統一超商-大嘉瑩 474元

12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14日 阿信精品商行 1,780元

13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樂購蝦皮-happydad 2,800元

14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甜蜜屋嬰兒房 10,000元

15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0元

16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仁德太乙店 1,240元

17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Mico生活部屋 18,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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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1,000元

18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100元

19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272元

20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758元

21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屈臣氏崇義店 382元

22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康是美藥妝崇義門市 469元

23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和泰產物保險股 900元

24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9元

25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10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890元

26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600元

27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8日 台灣大創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531元

28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南紡購物中心

1,590元

112年4月18日

7,551元

1,764元

3,580元

13,555元

1,930元

3,160元

2,384元

29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166元

30 112年4月13日 112年5月2日 阿信精品商行 13,000元

31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8日 ANN-小安的店 
16,200元

3,576元

32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52元

33 112年4月15日 112年4月17日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868元

34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2,690元

35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橋門市 1,767元

36 112年4月17日
112年4月19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282元

112年4月20日 597元

37 112年4月18日 112年4月20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354元

38 112年4月20日 112年4月24日 光南大批發-永康中華分公司 300元

合計 165,5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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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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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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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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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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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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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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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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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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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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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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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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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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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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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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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可兒






選任辯護人  王嘉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31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837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藍可兒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046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事　實
一、藍可兒是藍淇之女，其未得藍淇之同意或授權申辦信用卡，以不詳方式取得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及財力證明資料，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國稅局財產清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無印良品聯名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中信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甲信用卡）1張。藍可兒得逞後，又承前犯意，於112年1月24日，在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LINE Pay信用卡、南紡購物中心聯名信用卡，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各1張（均未開卡），足生損害於中信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甲信用卡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一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甲信用卡結帳，並於附表一編號32至34所示之信用卡消費簽單上偽造藍淇之署押，遞交予特約商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藍淇對於信用卡消費管理之正確性，且致中信銀行誤認附表一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一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2年2月10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薪資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富邦銀行之LINE Points娃娃悠遊卡JTM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富邦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富邦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乙信用卡）1張，足生損害於富邦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乙信用卡後，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二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乙信用卡結帳，致富邦銀行誤認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二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嗣藍淇收受富邦銀行之信用卡帳款未清償通知，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得知遭人冒名申辦信用卡，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藍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藍可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白承認（訴字卷第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藍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9至52、207至211頁）、證人即被告之女藍○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37至44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收受之富邦銀行起訴通知函、告訴人申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被告與告訴人、藍○圓之LINE對話紀錄、中信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簡便行文表提供之中國信託信用卡線上申請專用申請書、中信銀行113年3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00963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消費簽單、異動資料、電話錄音及譯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富邦銀行債權管理部112年10月23日個債字第1120004703號函附之信用卡申請書、富邦銀行金融安全部113年4月15日金安字第113000027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異動資料等（警卷第13至25、27至32、35至49、55至67、73至77頁；偵卷第83至96、115至168、187至202、219、221至239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能夠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關係，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各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此並無另設罰則，故仍應依上開各規定論處。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各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信用卡後多次盜刷信用卡消費等行為，客觀上雖屬數舉動，惟主觀上各是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客觀上侵害相同法益，犯罪時間、空間上亦有部分重疊、合致之情況，具有行為之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評價為一行為即足，是被告各是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㈡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女關係，被告未徵得告訴人的同意或授權，竟冒用告訴人名義、濫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申辦信用卡後消費，嗣因無力清償消費款為告訴人察覺，被告法治觀念顯有偏差，行為實不足取，應予相當之非難。被告犯後於警詢、偵查中並未全然坦承犯行，迄本院審理中始全部認罪不爭，且與告訴人無條件調解成立，此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135號調解筆錄以及訊問筆錄（訴字卷第81至82、85至86頁）在卷可查，但被告迄今仍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此有本院114年2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訴字卷第89頁）以及富邦銀行114年1月9日北富銀個授字第1140000163號函暨甲信用卡消費明細（訴字卷第41頁；偵卷第195至196頁）在卷為憑，整體而言，難認被告犯後態度已達良好程度。又被告罹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長期就醫治療等情，有心寬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表（偵卷第61至69頁），身心狀況不佳，並兼衡被告全部消費金額以及清償情況，與被告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和生活狀況（詳訴字卷第65至69頁之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所犯2罪之罪質、手段相同，時空關聯性尚稱緊密，在限制加重原則以及罪刑相當原則規範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犯後雖終能坦承犯行，取得告訴人之宥恕，另有上述特殊身心狀況，惟因被告並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坐享犯罪所得，本院認為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不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沒收　
　　附表一尚有餘款55,911元未清償（偵卷第195至196頁），附表二尚有87,135元（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字卷第41頁），合計143,046元（計算式：55,911元＋87,135元＝143,046元）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沒收。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一：甲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備註



		1

		112年1月4日

		112年2月7日

		吉野樂有

		1,160元

		分3期付款



		2

		112年1月9日

		112年2月10日

		吉野樂有

		1,538元

		分6期付款



		3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7日

		阿信精品商行

		509元

		




		4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2日

		統一超商-凱旋

		315元

		




		5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ANN-小安的店

		1,500元

		分6期付款



		6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拓荒者鞋

		2,760元

		分18期付款



		7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4,135元

		分24期付款



		8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6日

		H＆M

		1,150元

		分6期付款



		9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7日

		采學髮型

		1,418元

		分18期付款



		10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1,980元

		分12期付款



		11

		112年1月12日

		112年1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00元

		




		12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7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

		1,132元

		分24期付款



		13

		112年1月18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069元

		




		14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7,000元

		




		


		


		


		


		1,190元

		




		15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3,081元

		




		16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中信ATM統一鼎亨

		5,000元

		




		17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CHAA

		1,249元

		




		18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孟龍有限公司

		519元

		




		19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1,370元

		




		


		


		


		


		10,000元

		




		20

		112年1月27日

		112年2月3日

		一卡通加值-統一超商

		500元

		




		21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648元

		




		22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730元

		




		23

		112年1月28日

		112年1月30日

		南紡購物中心

		399元

		




		


		


		


		


		590元

		




		


		


		


		


		3,445元

		




		


		


		


		


		1,580元

		




		24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5,400元

		




		25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2,800元

		




		26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3日

		阿信精品商行

		20,000元

		




		27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6,590元

		




		28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2,100元

		




		29

		112年4月11日

		112年4月12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600元

		分6期付款



		30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4,419元

		




		


		


		


		


		3,400元

		




		


		


		


		


		2,723元

		




		


		


		


		


		3,100元

		




		


		


		


		


		3,680元

		




		31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7日

		網購-91APP

		1,788元

		




		32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旺來3C配件-康中店

		10,000元

		有簽單



		33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18,064元

		有簽單



		34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ANN-小安的店

		19,500元

		有簽單



		合計

		


		


		


		172,631元

		










附表二：乙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470元



		2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300元



		3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1,200元



		4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047元



		5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3,000元



		


		


		


		


		1,200元



		6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1,121元



		7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6日

		高青FOCUS百貨公司

		7,299元



		8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永康門市

		5,381元



		9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1,900元



		10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7日

		普洛格銀飾精品

		5,600元



		


		


		


		


		7,550元



		11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6日

		統一超商-大嘉瑩

		474元



		12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14日

		阿信精品商行

		1,780元



		13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樂購蝦皮-happydad

		2,800元



		14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甜蜜屋嬰兒房

		10,000元



		15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0元



		16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仁德太乙店

		1,240元



		17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Mico生活部屋

		18,850元



		


		


		


		


		1,000元



		18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100元



		19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272元



		20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758元



		21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屈臣氏崇義店

		382元



		22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康是美藥妝崇義門市

		469元



		23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和泰產物保險股

		900元



		24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9元



		25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10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890元



		26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600元



		27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8日

		台灣大創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531元



		28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南紡購物中心

		1,590元



		


		


		112年4月18日

		


		7,551元



		


		


		


		


		1,764元



		


		


		


		


		3,580元



		


		


		


		


		13,555元



		


		


		


		


		1,930元



		


		


		


		


		3,160元



		


		


		


		


		2,384元



		29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166元



		30

		112年4月13日

		112年5月2日

		阿信精品商行

		13,000元



		31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8日

		ANN-小安的店 

		16,200元



		


		


		


		


		3,576元



		32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52元



		33

		112年4月15日

		112年4月17日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868元



		34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2,690元



		35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橋門市

		1,767元



		36

		112年4月17日

		112年4月19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282元



		


		


		112年4月20日

		


		597元



		37

		112年4月18日

		112年4月20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354元



		38

		112年4月20日

		112年4月24日

		光南大批發-永康中華分公司

		300元



		合計

		


		


		


		165,569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可兒



選任辯護人  王嘉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3731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837號），裁定由受命法
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藍可兒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046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事　實
一、藍可兒是藍淇之女，其未得藍淇之同意或授權申辦信用卡，
    以不詳方式取得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及財力證明資料，分別為
    下列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
    準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
    111年12月25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
    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
    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
    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國稅局財產清單上傳至該網頁，以
    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無印良品聯名信用卡，而佯裝藍淇
    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
    傳送予中信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
    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信用卡（下稱甲信用卡）1張。藍可兒得逞後，又承前犯意
    ，於112年1月24日，在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
    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
    淇之國民身分證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
    LINE Pay信用卡、南紡購物中心聯名信用卡，致不知情之中
    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各1張（均未
    開卡），足生損害於中信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
    性。而藍可兒取得甲信用卡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在附
    表一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甲信用卡結帳，並
    於附表一編號32至34所示之信用卡消費簽單上偽造藍淇之署
    押，遞交予特約商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藍淇對於信用卡
    消費管理之正確性，且致中信銀行誤認附表一所示之消費均
    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
    得免於支付附表一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
    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2年2月10日，在不詳地點
    ，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
    邦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
    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薪資
    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
    申辦富邦銀行之LINE Points娃娃悠遊卡JTM信用卡，而佯裝
    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
    紀錄傳送予富邦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富邦銀行承辦人
    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
    00號信用卡（下稱乙信用卡）1張，足生損害於富邦銀行及
    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乙信用卡後，
    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二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
    服務，以乙信用卡結帳，致富邦銀行誤認附表二所示之消費
    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
    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二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嗣藍淇收受
    富邦銀行之信用卡帳款未清償通知，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得知遭人冒名申辦信用卡
    ，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藍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藍可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白承認（
    訴字卷第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藍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
    證述（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9至52、207至211頁）、證
    人即被告之女藍○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37至44頁）大
    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收受之富邦銀行起訴通知函、告訴人申
    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被告與告訴人、藍○圓之L
    INE對話紀錄、中信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簡便行文表提供
    之中國信託信用卡線上申請專用申請書、中信銀行113年3月
    20日中信銀字第113200963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消費
    簽單、異動資料、電話錄音及譯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勘驗筆錄、富邦銀行債權管理部112年10月23日個債字
    第1120004703號函附之信用卡申請書、富邦銀行金融安全部
    113年4月15日金安字第113000027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
    、異動資料等（警卷第13至25、27至32、35至49、55至67、
    73至77頁；偵卷第83至96、115至168、187至202、219、221
    至239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能夠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能夠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
    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犯罪
    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
    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
    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
    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關係，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各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此並無另設罰則，
    故仍應依上開各規定論處。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各冒用告
    訴人名義申辦信用卡後多次盜刷信用卡消費等行為，客觀上
    雖屬數舉動，惟主觀上各是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客觀上
    侵害相同法益，犯罪時間、空間上亦有部分重疊、合致之情
    況，具有行為之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評價為一
    行為即足，是被告各是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均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
    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被告上開
    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㈡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女關係，被告未徵得告訴人的同意或
    授權，竟冒用告訴人名義、濫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申辦信用卡
    後消費，嗣因無力清償消費款為告訴人察覺，被告法治觀念
    顯有偏差，行為實不足取，應予相當之非難。被告犯後於警
    詢、偵查中並未全然坦承犯行，迄本院審理中始全部認罪不
    爭，且與告訴人無條件調解成立，此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
    移調字第135號調解筆錄以及訊問筆錄（訴字卷第81至82、8
    5至86頁）在卷可查，但被告迄今仍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
    所示之消費債務，此有本院114年2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訴
    字卷第89頁）以及富邦銀行114年1月9日北富銀個授字第114
    0000163號函暨甲信用卡消費明細（訴字卷第41頁；偵卷第1
    95至196頁）在卷為憑，整體而言，難認被告犯後態度已達
    良好程度。又被告罹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復發
    ，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長期就醫治療等情，有心寬診所診斷
    證明書及病歷表（偵卷第61至69頁），身心狀況不佳，並兼
    衡被告全部消費金額以及清償情況，與被告之智識程度與家
    庭、經濟和生活狀況（詳訴字卷第65至69頁之資料）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所犯2罪之罪質、
    手段相同，時空關聯性尚稱緊密，在限制加重原則以及罪刑
    相當原則規範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均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犯後雖終能坦承犯行，取得告訴人之宥恕，另有上述特
    殊身心狀況，惟因被告並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
    債務，坐享犯罪所得，本院認為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不
    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沒收　
　　附表一尚有餘款55,911元未清償（偵卷第195至196頁），附
    表二尚有87,135元（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
    字卷第41頁），合計143,046元（計算式：55,911元＋87,135
    元＝143,046元）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
    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沒收。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
    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一：甲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備註 1 112年1月4日 112年2月7日 吉野樂有 1,160元 分3期付款 2 112年1月9日 112年2月10日 吉野樂有 1,538元 分6期付款 3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7日 阿信精品商行 509元  4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2日 統一超商-凱旋 315元  5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ANN-小安的店 1,500元 分6期付款 6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拓荒者鞋 2,760元 分18期付款 7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4,135元 分24期付款 8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6日 H＆M 1,150元 分6期付款 9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7日 采學髮型 1,418元 分18期付款 10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1,980元 分12期付款 11 112年1月12日 112年1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00元  12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7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 1,132元 分24期付款 13 112年1月18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069元  14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7,000元      1,190元  15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3,081元  16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中信ATM統一鼎亨 5,000元  17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CHAA 1,249元  18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孟龍有限公司 519元  19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1,370元      10,000元  20 112年1月27日 112年2月3日 一卡通加值-統一超商 500元  21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648元  22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730元  23 112年1月28日 112年1月30日 南紡購物中心 399元      590元      3,445元      1,580元  24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5,400元  25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2,800元  26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3日 阿信精品商行 20,000元  27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6,590元  28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2,100元  29 112年4月11日 112年4月12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600元 分6期付款 30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4,419元      3,400元      2,723元      3,100元      3,680元  31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7日 網購-91APP 1,788元  32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旺來3C配件-康中店 10,000元 有簽單 33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18,064元 有簽單 34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ANN-小安的店 19,500元 有簽單 合計    172,631元  

附表二：乙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470元 2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300元 3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1,200元 4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047元 5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3,000元     1,200元 6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1,121元 7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6日 高青FOCUS百貨公司 7,299元 8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永康門市 5,381元 9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1,900元 10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7日 普洛格銀飾精品 5,600元     7,550元 11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6日 統一超商-大嘉瑩 474元 12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14日 阿信精品商行 1,780元 13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樂購蝦皮-happydad 2,800元 14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甜蜜屋嬰兒房 10,000元 15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0元 16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仁德太乙店 1,240元 17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Mico生活部屋 18,850元     1,000元 18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100元 19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272元 20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758元 21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屈臣氏崇義店 382元 22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康是美藥妝崇義門市 469元 23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和泰產物保險股 900元 24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9元 25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10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890元 26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600元 27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8日 台灣大創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531元 28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南紡購物中心 1,590元   112年4月18日  7,551元     1,764元     3,580元     13,555元     1,930元     3,160元     2,384元 29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166元 30 112年4月13日 112年5月2日 阿信精品商行 13,000元 31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8日 ANN-小安的店  16,200元     3,576元 32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52元 33 112年4月15日 112年4月17日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868元 34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2,690元 35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橋門市 1,767元 36 112年4月17日 112年4月19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282元   112年4月20日  597元 37 112年4月18日 112年4月20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354元 38 112年4月20日 112年4月24日 光南大批發-永康中華分公司 300元 合計    165,569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可兒






選任辯護人  王嘉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31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837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藍可兒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046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事　實
一、藍可兒是藍淇之女，其未得藍淇之同意或授權申辦信用卡，以不詳方式取得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及財力證明資料，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國稅局財產清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無印良品聯名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中信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甲信用卡）1張。藍可兒得逞後，又承前犯意，於112年1月24日，在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LINE Pay信用卡、南紡購物中心聯名信用卡，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各1張（均未開卡），足生損害於中信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甲信用卡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一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甲信用卡結帳，並於附表一編號32至34所示之信用卡消費簽單上偽造藍淇之署押，遞交予特約商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藍淇對於信用卡消費管理之正確性，且致中信銀行誤認附表一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一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2年2月10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薪資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富邦銀行之LINE Points娃娃悠遊卡JTM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富邦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富邦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乙信用卡）1張，足生損害於富邦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乙信用卡後，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二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乙信用卡結帳，致富邦銀行誤認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二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嗣藍淇收受富邦銀行之信用卡帳款未清償通知，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得知遭人冒名申辦信用卡，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藍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藍可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白承認（訴字卷第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藍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9至52、207至211頁）、證人即被告之女藍○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37至44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收受之富邦銀行起訴通知函、告訴人申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被告與告訴人、藍○圓之LINE對話紀錄、中信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簡便行文表提供之中國信託信用卡線上申請專用申請書、中信銀行113年3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00963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消費簽單、異動資料、電話錄音及譯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富邦銀行債權管理部112年10月23日個債字第1120004703號函附之信用卡申請書、富邦銀行金融安全部113年4月15日金安字第113000027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異動資料等（警卷第13至25、27至32、35至49、55至67、73至77頁；偵卷第83至96、115至168、187至202、219、221至239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能夠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關係，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各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此並無另設罰則，故仍應依上開各規定論處。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各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信用卡後多次盜刷信用卡消費等行為，客觀上雖屬數舉動，惟主觀上各是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客觀上侵害相同法益，犯罪時間、空間上亦有部分重疊、合致之情況，具有行為之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評價為一行為即足，是被告各是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㈡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女關係，被告未徵得告訴人的同意或授權，竟冒用告訴人名義、濫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申辦信用卡後消費，嗣因無力清償消費款為告訴人察覺，被告法治觀念顯有偏差，行為實不足取，應予相當之非難。被告犯後於警詢、偵查中並未全然坦承犯行，迄本院審理中始全部認罪不爭，且與告訴人無條件調解成立，此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135號調解筆錄以及訊問筆錄（訴字卷第81至82、85至86頁）在卷可查，但被告迄今仍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此有本院114年2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訴字卷第89頁）以及富邦銀行114年1月9日北富銀個授字第1140000163號函暨甲信用卡消費明細（訴字卷第41頁；偵卷第195至196頁）在卷為憑，整體而言，難認被告犯後態度已達良好程度。又被告罹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長期就醫治療等情，有心寬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表（偵卷第61至69頁），身心狀況不佳，並兼衡被告全部消費金額以及清償情況，與被告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和生活狀況（詳訴字卷第65至69頁之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所犯2罪之罪質、手段相同，時空關聯性尚稱緊密，在限制加重原則以及罪刑相當原則規範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犯後雖終能坦承犯行，取得告訴人之宥恕，另有上述特殊身心狀況，惟因被告並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坐享犯罪所得，本院認為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不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沒收　
　　附表一尚有餘款55,911元未清償（偵卷第195至196頁），附表二尚有87,135元（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字卷第41頁），合計143,046元（計算式：55,911元＋87,135元＝143,046元）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沒收。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一：甲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備註



		1

		112年1月4日

		112年2月7日

		吉野樂有

		1,160元

		分3期付款



		2

		112年1月9日

		112年2月10日

		吉野樂有

		1,538元

		分6期付款



		3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7日

		阿信精品商行

		509元

		




		4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2日

		統一超商-凱旋

		315元

		




		5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ANN-小安的店

		1,500元

		分6期付款



		6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拓荒者鞋

		2,760元

		分18期付款



		7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4,135元

		分24期付款



		8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6日

		H＆M

		1,150元

		分6期付款



		9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7日

		采學髮型

		1,418元

		分18期付款



		10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1,980元

		分12期付款



		11

		112年1月12日

		112年1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00元

		




		12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7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

		1,132元

		分24期付款



		13

		112年1月18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069元

		




		14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7,000元

		




		


		


		


		


		1,190元

		




		15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3,081元

		




		16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中信ATM統一鼎亨

		5,000元

		




		17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CHAA

		1,249元

		




		18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孟龍有限公司

		519元

		




		19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1,370元

		




		


		


		


		


		10,000元

		




		20

		112年1月27日

		112年2月3日

		一卡通加值-統一超商

		500元

		




		21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648元

		




		22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730元

		




		23

		112年1月28日

		112年1月30日

		南紡購物中心

		399元

		




		


		


		


		


		590元

		




		


		


		


		


		3,445元

		




		


		


		


		


		1,580元

		




		24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5,400元

		




		25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2,800元

		




		26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3日

		阿信精品商行

		20,000元

		




		27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6,590元

		




		28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2,100元

		




		29

		112年4月11日

		112年4月12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600元

		分6期付款



		30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4,419元

		




		


		


		


		


		3,400元

		




		


		


		


		


		2,723元

		




		


		


		


		


		3,100元

		




		


		


		


		


		3,680元

		




		31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7日

		網購-91APP

		1,788元

		




		32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旺來3C配件-康中店

		10,000元

		有簽單



		33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18,064元

		有簽單



		34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ANN-小安的店

		19,500元

		有簽單



		合計

		


		


		


		172,631元

		










附表二：乙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470元



		2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300元



		3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1,200元



		4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047元



		5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3,000元



		


		


		


		


		1,200元



		6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1,121元



		7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6日

		高青FOCUS百貨公司

		7,299元



		8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永康門市

		5,381元



		9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1,900元



		10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7日

		普洛格銀飾精品

		5,600元



		


		


		


		


		7,550元



		11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6日

		統一超商-大嘉瑩

		474元



		12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14日

		阿信精品商行

		1,780元



		13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樂購蝦皮-happydad

		2,800元



		14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甜蜜屋嬰兒房

		10,000元



		15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0元



		16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仁德太乙店

		1,240元



		17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Mico生活部屋

		18,850元



		


		


		


		


		1,000元



		18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100元



		19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272元



		20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758元



		21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屈臣氏崇義店

		382元



		22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康是美藥妝崇義門市

		469元



		23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和泰產物保險股

		900元



		24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9元



		25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10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890元



		26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600元



		27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8日

		台灣大創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531元



		28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南紡購物中心

		1,590元



		


		


		112年4月18日

		


		7,551元



		


		


		


		


		1,764元



		


		


		


		


		3,580元



		


		


		


		


		13,555元



		


		


		


		


		1,930元



		


		


		


		


		3,160元



		


		


		


		


		2,384元



		29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166元



		30

		112年4月13日

		112年5月2日

		阿信精品商行

		13,000元



		31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8日

		ANN-小安的店 

		16,200元



		


		


		


		


		3,576元



		32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52元



		33

		112年4月15日

		112年4月17日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868元



		34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2,690元



		35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橋門市

		1,767元



		36

		112年4月17日

		112年4月19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282元



		


		


		112年4月20日

		


		597元



		37

		112年4月18日

		112年4月20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354元



		38

		112年4月20日

		112年4月24日

		光南大批發-永康中華分公司

		300元



		合計

		


		


		


		165,569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可兒



選任辯護人  王嘉豪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31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837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藍可兒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046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事　實
一、藍可兒是藍淇之女，其未得藍淇之同意或授權申辦信用卡，以不詳方式取得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及財力證明資料，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國稅局財產清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無印良品聯名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中信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甲信用卡）1張。藍可兒得逞後，又承前犯意，於112年1月24日，在中信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中信銀行之LINE Pay信用卡、南紡購物中心聯名信用卡，致不知情之中信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各1張（均未開卡），足生損害於中信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甲信用卡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一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甲信用卡結帳，並於附表一編號32至34所示之信用卡消費簽單上偽造藍淇之署押，遞交予特約商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藍淇對於信用卡消費管理之正確性，且致中信銀行誤認附表一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一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2年2月10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申辦信用卡網站，冒用藍淇名義，擅自輸入藍淇之國民身分證上載之個人資料，並將藍淇之國民身分證、薪資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單上傳至該網頁，以示藍淇欲申辦富邦銀行之LINE Points娃娃悠遊卡JTM信用卡，而佯裝藍淇有清償信用卡消費之意願及能力，復將上開資料之電磁紀錄傳送予富邦銀行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富邦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是藍淇本人申辦而核發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乙信用卡）1張，足生損害於富邦銀行及藍淇對於信用卡管理之正確性。而藍可兒取得乙信用卡後，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在附表二所示之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乙信用卡結帳，致富邦銀行誤認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均為藍淇消費，陷於錯誤而同意代墊消費金額，藍可兒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附表二所示消費金額之不法利益。嗣藍淇收受富邦銀行之信用卡帳款未清償通知，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得知遭人冒名申辦信用卡，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藍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藍可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白承認（訴字卷第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藍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9至52、207至211頁）、證人即被告之女藍○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37至44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收受之富邦銀行起訴通知函、告訴人申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被告與告訴人、藍○圓之LINE對話紀錄、中信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簡便行文表提供之中國信託信用卡線上申請專用申請書、中信銀行113年3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00963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消費簽單、異動資料、電話錄音及譯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富邦銀行債權管理部112年10月23日個債字第1120004703號函附之信用卡申請書、富邦銀行金融安全部113年4月15日金安字第1130000277號函附之信用卡交易明細、異動資料等（警卷第13至25、27至32、35至49、55至67、73至77頁；偵卷第83至96、115至168、187至202、219、221至239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能夠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關係，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等犯行，各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此並無另設罰則，故仍應依上開各規定論處。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各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信用卡後多次盜刷信用卡消費等行為，客觀上雖屬數舉動，惟主觀上各是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客觀上侵害相同法益，犯罪時間、空間上亦有部分重疊、合致之情況，具有行為之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評價為一行為即足，是被告各是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 
　㈡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女關係，被告未徵得告訴人的同意或授權，竟冒用告訴人名義、濫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申辦信用卡後消費，嗣因無力清償消費款為告訴人察覺，被告法治觀念顯有偏差，行為實不足取，應予相當之非難。被告犯後於警詢、偵查中並未全然坦承犯行，迄本院審理中始全部認罪不爭，且與告訴人無條件調解成立，此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135號調解筆錄以及訊問筆錄（訴字卷第81至82、85至86頁）在卷可查，但被告迄今仍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此有本院114年2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訴字卷第89頁）以及富邦銀行114年1月9日北富銀個授字第1140000163號函暨甲信用卡消費明細（訴字卷第41頁；偵卷第195至196頁）在卷為憑，整體而言，難認被告犯後態度已達良好程度。又被告罹有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長期就醫治療等情，有心寬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表（偵卷第61至69頁），身心狀況不佳，並兼衡被告全部消費金額以及清償情況，與被告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和生活狀況（詳訴字卷第65至69頁之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所犯2罪之罪質、手段相同，時空關聯性尚稱緊密，在限制加重原則以及罪刑相當原則規範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犯後雖終能坦承犯行，取得告訴人之宥恕，另有上述特殊身心狀況，惟因被告並未全數清償附表一、二所示之消費債務，坐享犯罪所得，本院認為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不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沒收　
　　附表一尚有餘款55,911元未清償（偵卷第195至196頁），附表二尚有87,135元（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字卷第41頁），合計143,046元（計算式：55,911元＋87,135元＝143,046元）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沒收。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一：甲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備註 1 112年1月4日 112年2月7日 吉野樂有 1,160元 分3期付款 2 112年1月9日 112年2月10日 吉野樂有 1,538元 分6期付款 3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7日 阿信精品商行 509元  4 112年1月10日 112年1月12日 統一超商-凱旋 315元  5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ANN-小安的店 1,500元 分6期付款 6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拓荒者鞋 2,760元 分18期付款 7 112年1月10日 112年2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4,135元 分24期付款 8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6日 H＆M 1,150元 分6期付款 9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7日 采學髮型 1,418元 分18期付款 10 112年1月12日 112年2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1,980元 分12期付款 11 112年1月12日 112年1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00元  12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7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 1,132元 分24期付款 13 112年1月18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069元  14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7,000元      1,190元  15 112年1月24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3,081元  16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中信ATM統一鼎亨 5,000元  17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CHAA 1,249元  18 112年1月25日 112年1月31日 孟龍有限公司 519元  19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Mico生活部屋 1,370元      10,000元  20 112年1月27日 112年2月3日 一卡通加值-統一超商 500元  21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648元  22 112年1月27日 112年1月31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730元  23 112年1月28日 112年1月30日 南紡購物中心 399元      590元      3,445元      1,580元  24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5,400元  25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2,800元  26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3日 阿信精品商行 20,000元  27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0日 南紡購物中心 6,590元  28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1日 南紡購物中心 2,100元  29 112年4月11日 112年4月12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600元 分6期付款 30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4,419元      3,400元      2,723元      3,100元      3,680元  31 112年4月12日 112年4月17日 網購-91APP 1,788元  32 112年4月7日 112年4月11日 旺來3C配件-康中店 10,000元 有簽單 33 112年4月9日 112年4月12日 ANN-小安的店 18,064元 有簽單 34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ANN-小安的店 19,500元 有簽單 合計    172,631元  

附表二：乙信用卡之消費
編號 消費日期 入帳日期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1,470元 2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灣門市 1,300元 3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1,200元 4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047元 5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6日 南紡購物中心 3,000元     1,200元 6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1,121元 7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6日 高青FOCUS百貨公司 7,299元 8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永康門市 5,381元 9 112年3月2日 112年3月7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1,900元 10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7日 普洛格銀飾精品 5,600元     7,550元 11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6日 統一超商-大嘉瑩 474元 12 112年3月3日 112年3月14日 阿信精品商行 1,780元 13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樂購蝦皮-happydad 2,800元 14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8日 甜蜜屋嬰兒房 10,000元 15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0元 16 112年3月4日 112年3月6日 全家便利商店-仁德太乙店 1,240元 17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Mico生活部屋 18,850元     1,000元 18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北海道生鮮超市-生產店 1,100元 19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寶雅生活館台南中華門市 272元 20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大樹連鎖藥局-台南崇道門市 758元 21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屈臣氏崇義店 382元 22 112年3月5日 112年3月8日 康是美藥妝崇義門市 469元 23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和泰產物保險股 900元 24 112年3月6日 112年3月8日 全家便利商店-台南德東店 499元 25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10日 101文具天堂-崇善店 890元 26 112年4月10日 112年4月13日 南紡購物中心 5,600元 27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8日 台灣大創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531元 28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南紡購物中心 1,590元   112年4月18日  7,551元     1,764元     3,580元     13,555元     1,930元     3,160元     2,384元 29 112年4月13日 112年4月17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166元 30 112年4月13日 112年5月2日 阿信精品商行 13,000元 31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8日 ANN-小安的店  16,200元     3,576元 32 112年4月14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1,152元 33 112年4月15日 112年4月17日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868元 34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南紡購物中心 2,690元 35 112年4月16日 112年4月19日 大樹連鎖藥局-永康大橋門市 1,767元 36 112年4月17日 112年4月19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1,282元   112年4月20日  597元 37 112年4月18日 112年4月20日 統一超商-鑫永康 354元 38 112年4月20日 112年4月24日 光南大批發-永康中華分公司 300元 合計    165,569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